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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 CRM 198/17-18 號文件  

 
檔號：AM 12/01/19 (16-20) 
 
 

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小組委員會  

 
立法會議員的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水平  

及按年調整機制  
 
 
目的  
 
  本文件旨在因應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委員在 2017 年 6 月的會議上就議員
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所提出的事宜，提供有關資料。  
 
 
背景  
 
2.  在 2017 年 6 月 20 日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委員討論了
與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水平有關的事宜，以及工作開支償還

款額的按年調整機制。為方便小組委員會進行討論，委員要求

秘書處： (a)就議員所招致的辦事處租金開支提供統計數字；  
(b)制訂用以按年調整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加權指數；及 (c)提供
資料，說明往屆立法會成立的小組委員會就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向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及政治委任制度

官員薪津獨立委員會 ("獨立委員會 ")提交的建議。  
 
 
辦事處租金開支  
 
3.  在 2017 年 1 月及 6 月舉行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部分
委員關注議員所面對的租金開支高昂的問題。這些委員關注到

議員的租金開支增幅遠超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並認為應

就議員的租金開支採用更合適的按年調整機制。委員亦就新任

議員在租用租金較私人物業低的公共屋邨辦事處方面所面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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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提出關注。委員要求秘書處就議員所招致的辦事處租金開

支提供統計數字，以便小組委員會檢討議員獲提供的資源是否

足以應付該等開支。  
 
有關辦事處租金開支的統計數字 

 
4.  根據議員提交的發還租金申請，按業主分類，第五屆及

第六屆立法會議員營運的地區辦事處的總數如下： 

 

 議員營運的地區辦事處* 
 第五屆立法會  第六屆立法會  
 (按 2016 年 6 月  

租用的地區辦事處  
計算 ) 

(按截至 2017 年 10 月  
議員就 2017 年 6 月租用  
的地區辦事處提交的  
發還款項申請計算 ) 

 
 數目  % 數目  % 
香港房屋委員會  67.24 61.9 51.38 61.3 
領展  2.00 1.8 1.00 1.2 
私人物業業主  39.47 36.3 31.48 37.5 
總計 108.71 100 83.86 100 

(*不包括立法會綜合大樓內為每位議員提供的中央辦事處。 ) 
 
5.  各業主收取的租金載於下表：  
 
 第五屆立法會  第六屆立法會  
  (按截至 2017 年 10 月  

議員提交的租約計算 ) 
 

 最低  
租金  

最高  
租金  

最低  
租金  

最高  
租金  

 元 元 元 元 
香港房屋委員會  2,200 11,000 3,000 9,800 
領展  5,800 22,000 7,500 7,500 
私人物業業主  3,100 30,000 3,500 40,000 

(上表所列數字顯示議員租用的辦公地方的全數租金開支，儘管在部分
個案中，議員只申請發還租金開支的一部分。 ) 
 
6.  就向香港房屋委員會租用的地區辦事處而言，大部分租

約均涵蓋整屆立法會任期，租金一般會在下屆立法會任期開始

時調整。就香港房屋委員會租予第五屆和第六屆立法會議員



 - 3 - 

(連任議員或新任議員 )的相同地區辦事處而言，續訂租約時租金
加幅最多為 24%。  
 
7.  至於向領展及私人物業業主租用的地區辦事處，租約期

一般為 2 至 4 年。有關租約在第五屆和第六屆立法會任期內續
訂時，租金加幅最多為 67.44%，平均每年加幅為 8.76%。  
 
8.  第五屆和第六屆立法會議員招致而已申請發還的平均

每月辦事處租金開支如下：  
 
 平均每月辦事處租金開支  

地區辦事處  
數目  

第五屆立法會  第六屆立法會  
(按 2016 年 6 月租用的  
地區辦事處計算 ) 

(按截至 2017 年 10 月  
議員就 2017 年 6 月租用的

地區辦事處提交的  
發還款項申請計算) 

元 議員  
百分比* 

元 議員  
百分比* 

0個以上至 1個  10,146 37.0 11,712 29.2 
1個以上至 2個  14,810 25.9 19,322 31.7 
2個以上至 3個  25,449 16.7 23,647 22.0 
3 個以上  25,697 20.4 25,887 17.1 
平均  17,074  19,165  

(*有關數字表示有關議員的人數佔已就地區辦事處租金提交發還款項申請的議員
總數的百分比。 ) 
 
 
按年調整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水平的機制 
 
現行的按年調整機制  
 
9.  立法局議員薪津委員會在 1994 年建議設立自動調整制
度，以便議員的酬金及每月的開支津貼按年作出調整，以確保

有關薪津不會受通脹影響。該委員會建議調整幅度須參照恒生

消費物價指數 (1999 年改稱為丙類消費物價指數 )的變動。該委
員會亦建議把每年作出該等按年調整的權力轉授予庫務司 1。財

務委員會在 1995 年 7 月通過上述建議。此後，議員酬金及議員
的辦事處營運開支和酬酢及交通開支的償還款額上限，均按丙

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於每年 10 月自動調整。 2 
                                                 
1 現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2 有關往屆立法會成立的前小組委員會過往就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按年調整機制
所作的討論，請參閱就 2017 年 6 月 20 日小組委員會會議發出的立法會
CRM 744/16-17 號文件第 22 至 2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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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的加權調整指數  
 
10.  在對上兩次小組委員會會議上進行討論時，部分委員提

出意見，認為丙類消費物價指數反映消費商品及服務價格水

平，鑒於職員開支佔議員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逾 70%，而
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組成部分並不包括工資及薪金，採用丙類

消費物價指數作為每年調整議員開支償還款額的基準並不恰

當。這些委員認為，鑒於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包括職員開

支、辦事處租金開支及其他工作開支等組成部分，而這些開支

的性質並不相同，因此應就不同的組成部分採用不同的調整機

制。葉建源議員認為，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中的職員開支

部分，應參照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予以調整。  
 
11.  盧偉國議員建議以該 3個主要組成部分的加權指數作為
每年調整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基礎。相關的參考指標 (例
如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差餉物業估價署編訂的各項租金指

數，以及丙類消費物價指數 )可作為計算加權指數的基礎，並根
據議員的開支模式，訂定該 3 個主要組成部分各佔的比重。  
 
12.  為方便小組委員會作出考慮，秘書處已根據過往 3 屆立
法會的議員開支模式制訂擬議的加權調整指數。按過往 3 屆立
法會議員的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平均使用率計算，辦事

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 3 個主要組成部分各自應佔的比重如下： 
 

 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平均使用率  
組成部分  第三屆 

立法會 
第四屆 
立法會 

第五屆 
立法會 

3屆立法會的 
平均使用率 

(a)職員開支   70.18%  74.04%  73.5%  72.57% 
(b)辦公地方
開支  

 7.68%  6.84%  6.3%  6.94% 

(c)其他工作
開支  

        

(i) 設備及
家具  

0.67%  0.91%  0.6%  0.73%  

(ii) 其他
開支 

12.09%  10.61%  11.6%  11.43%  

(iii) 未使用
部分 

9.38% 22.14% 7.6% 19.12% 8% 20.2% 8.33% 20.49% 

總計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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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為方便說明，秘書處已制訂兩個加權調整指數，其中一

個指數是以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為基礎，用以調整職員開支組

成部分，另一個指數則以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 ("管理學會 ")發
表的基本薪酬調整幅度 3為基礎。而差餉物業估價署公布的私人

寫字樓 (丙級 )租金指數，以及丙類消費物價指數，則分別用作調
整辦公地方開支及其他工作開支這兩個組成部分。上述調整指

標在第五屆立法會期間的實際比率載於下表：  
 

 

中層及低層

薪金級別  
公務員的  

薪酬調整幅度  
(%) 

管理學會  
發表的  
基本薪酬  
調整幅度  

(%) 

 
丙級寫字樓  
租金指數  

 
(%) 

 
 

丙類消費  
物價指數  

 
(%) 

主要開支 
組成部分 職員開支  辦公地方開支 其他工作開支 

2012-2013 5.80 4.20 10.97 5.00 
2013-2014 3.92 4.50 10.70 3.50 
2014-2015 4.71 4.40 11.44 3.80 
2015-2016 4.62 4.30 7.46 2.50 

 
14.  2012-2013 年度至 2015-2016 年度立法會會期按上述調
整幅度及根據過往 3 屆立法會議員使用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
額的比率得出的平均權重 (見上文第 12 段所載 )計算出來的兩個
加權調整指數，以及與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比較，載於下表：  
 

立法會會期 

(第五屆立法會 ) 

 
 

丙類消費

物價指數  
 

(%) 

以公務員薪酬

調整幅度計算

的加權調整  
指數  

 

(%) 

以管理學會  
發表的基本  
薪酬調整幅度

計算的加權  
調整指數  

(%) 
2012-2013 年度  5.00 6.00 4.84 
2013-2014 年度  3.50 4.30 4.73 
2014-2015 年度  3.80 4.99 4.76 
2015-2016 年度  2.50 4.39 4.16 
 

  

                                                 
3 由於獨立委員會認為不適宜以公務員薪酬作為釐定及調整辦事處營運開
支償還款額水平的基礎，秘書處以管理學會發表的基本薪酬調整幅度為基

礎，計算另一加權調整指數，以供委員參考。  

立法會 

會期 
 

調整  

指標  
 



 - 6 - 

15.  第五屆立法會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採用不同調整

指數作出調整後得出的總額的比較綜述如下：  
 
  辦事處營運開支的償還款額上限  
   

 
 

丙類消費

物價指數  
 
 

(元) 

 
以公務員  
薪酬調整  
幅度計算的

加權調整  
指數  

 
(元) 

以管理學會

發表的基本

薪酬調整  
幅度計算的

加權調整  
指數  

 

(元) 
(i) 第五屆立法會

開始時 (2012 年
10 月 ) 

2,063,150 

(ii) 第五屆立法會
結束時 (2016 年
9 月 ) 

2,385,510 2,499,930 2,471,870 

調整總額： (ii) – (i) +322,360 +436,780 +408,720 
 
 
往屆立法會成立的前小組委員會就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提交

的建議  
 
16.  應小組委員會的要求，秘書處已擬備一份摘要，載列

往屆立法會成立的前小組委員會就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向

獨立委員會提交的建議 (載於附錄 )。  
 
 
徵詢意見 

 
17.  謹請委員察悉本文件所載的資料。  
 
 
 
 
 
 
 
立法會秘書處  
申訴及資源管理部  
2017 年 12 月  



附錄 

 
往屆立法會成立的前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小組委員會  

就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向獨立委員會 1提交的建議摘要  
 

前小組委員會提交的建議/意見  曾否修訂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安排  前小組委員會的建議不獲接納的原因  

第一屆立法會 (1998 至 2000 年 ) 
(a) 現有開支償還款額水平不足以支援議
員向公眾提供服務。雖然議員的選區/

組別，特別是地方選區所覆蓋的人口有

所擴大，但償還款額的水平並沒有相應

作出調整。  

以下修訂由 1999 年 7 月起生效：  
 
(a) 透過以下方法，使議員可更靈活地運

用償還款額：(i)將地區辦事處開支償
還款額與每月一般開支償還款額項

下的職員及辦事處開支合併；及

(ii) 將開設地區辦事處償還款額與開
設由立法會秘書處提供的中央辦事

處的償還款額合併；及  
 
(b) 增設一筆供每位立法會議員於每屆

立法會任期內使用的 10 萬元資訊科
技及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額，以協助

立法會議員更廣泛使用資訊科技，改

善與公眾的溝通。  
 

不適用  
 
 

(b) 應容許議員使用酬酢及交通開支償還
款額支付職員開支。 

議員可將 50%的酬酢及交通開支償還款
額用以支付須憑單據證明的職員開支，而

如此受僱的職員的遺散費會由政府當局

承擔。  
 

                                                      
1 "獨立委員會 "指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及政治委任制度官員薪津獨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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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小組委員會提交的建議/意見  曾否修訂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安排  前小組委員會的建議不獲接納的原因  

第二屆立法會 (2000 至 2004 年 ) 
(a) 現有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水平並不足
夠。鑒於 1999 年及 2000 年丙類消費物
價指數下調，以及議員自 1994 年後服
務的選區範圍大幅擴展，應從速檢討工

作開支償還款額水平。  

以下修訂由 2001 年 10 月起生效：  
 

(a) 須憑單據證明的議員辦事處營運開
支償還款額 2的上限提高 26%；及  

 

(b) 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每月撥
款合併為周年撥款，使立法會議員可

更靈活地運用資源。酬酢及交通開支

償還款額的每月撥款，亦作相同安

排。  
 

不適用  

(b) 應如遣散費的情況般提供額外撥款，向
議員聘用的職員支付長期服務金。  

否 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適用範圍已涵

蓋有關勞工法例所規定的員工開支 (包括
長期服務金 )。現時已設有安排，讓立法會
議員在每月申領的償還款額中預留款項用

以支付該等款項。 
 

(c) 較適宜就職員薪酬及租用辦事處的開
支另訂一個 (或多個 )按年調整機制，以
免議員在通縮時獲發還的辦事處營運

開支償還款額有所減少；其他開支則應

繼續按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予以

調整。  

否 獨立委員會建議就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

額的按年調整機制，增設另一個模式供議

員選擇。根據擬議的另一個機制，辦事處

營運開支償還款額分為兩個組成部分：一

個固定部分，用以支付職員薪金和辦事處

租金的開支，款額在整屆任期內均維持不

變；另一個可變動部分，用以支付其他營

運開支，款額繼續根據每年丙類消費物價

指數的變動而作出調整。大部分立法會議

員均表示擬繼續採用現行的調整機制，不

擬採用獨立委員會建議的另一個機制。  
 

                                                      
2 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是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主要組成部分，其作用是償還議員所支付的職員開支和其他營運開支 (例如辦事處租金、立法會事務相關活動的支出，以
及宣傳用品的開支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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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小組委員會提交的建議/意見  曾否修訂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安排  前小組委員會的建議不獲接納的原因  

(d) 申領資訊科技開支償還款額的先決條
件 (即議員須在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
額用罄後才使用資訊科技開支償還款

額 )應予取消。 

 

由第三屆立法會起取消申領資訊科技開

支償還款額的先決條件。  
不適用  

第三屆立法會 (2004 至 2008 年 ) 
(a) 現有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水平令議員無
法聘請足夠或優秀員工，以營運地區辦

事處和進行政策研究。辦事處營運開支

償還款額水平應盡快予以提高，但以

20%為上限。  

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由 2006年 10月
起提高 10%。   

經考慮一籃子的因素，包括辦事處營運開

支償還款額的使用率、立法會議員營運的

辦事處數目及聘用職員人數的統計數字、

人口變化和地方選區選舉的登記選民人數

的變化，以及議員的工作性質和面對的需

求，獨立委員會認為，辦事處營運開支償

還款額應增加 10%。  
 

(b) 除了中央辦事處外，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應定於足以容許開設 4 個地區辦事處
的水平 (因為在大部分情況下，一個地
方選區內有 4 個區議會選區 )。  
 

否 獨立委員會認為，鑒於議員背景不同和辦

事處的運作模式各異，要制訂客觀標準以

決定最理想的立法會議員助理人數及地區

辦事處數目，即使並非不可能也大有困

難。因此，獨立委員會不接納應以營運 4 個
地區辦事處作為釐定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

款額水平的基準的意見。 

 

(c) 應檢討立法會議員不能共同聘請職員
的限制，以便更有效運用資源。  
 

由 2006 年 11 月起放寬有關限制。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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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立法會 (2008 至 2012 年 ) 
(a) 應提高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水
平，讓議員僱用及挽留一支優秀的職員

團隊，以支援他們履行其立法會職務。

擬議增幅 (約 38%)是按照以下一套建
議方案計算：  
 
(i) 最少應有 1 名職級相等於一級行

政主任的私人助理，負責在中央辦

事處統籌為議員提供的核心支援

服務。該名私人助理應由 2 名屬助
理文書主任職級的職員協助，負責

提供秘書及文書支援服務。  
 

(a) 由第五屆立法會開始，每年辦事處營
運開支償還款額提高 20%。  
 

(b) 議員每年的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
額的任何餘額，可累積撥入下一年，

直至其立法會任期屆滿為止，讓議員

更靈活地運用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

款額，以向所聘員工增薪及/或發放

約滿酬金，以挽留具經驗的員工。  

獨立委員會 (經考慮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
款額使用率高、近年私人寫字樓租金開支

大幅上升，以及立法會議員工作量增加等

因素後 )雖同意應提高辦事處營運開支償
還款額水平，但對小組委員會建議以公務

員薪酬作為計算議員聘用員工所需支付的

薪酬開支所涉及的款額的基礎有所保留，

理由如下：(a)公務員與議員助理的工作性
質和職責並不相同；及 (b)公務員的薪酬機
制是根據非常獨特的考慮因素訂定。  
 
 
 
 
 
 
 
 
 
 
 
 
 
 
 

(ii) 兩間地區辦事處應各有 2 名職
員，分別定於二級行政主任及助理

文書主任職級。  
 

 (iii) 擬議職員人手編制的撥款額，應以
公務員相若職級的首 4 個薪級點
的平均數計算。議員每年應得的辦

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撥款的盈

餘款項應滾存至下一年度，讓議員

可保留部分撥款，用以支付其 4 年
任期內隨後各年的職員增薪額。  
 

(iv) 應在 2至 3年後進一步檢討辦事處
營運開支償還款額中的薪酬撥

款，以評估有關建議對挽留優秀職

員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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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應向議員聘請的全職職員提供約
滿酬金。  
 

(b) 根據過往的開支模式，辦事處營運開支
償還款額約 70%均用於支付職員薪
酬，因此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中的

薪酬部分 (佔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
的 70%)，應按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每
年調整，其餘 30%則繼續按照丙類消
費物價指數作出調整。  
 

否  獨立委員會認為，由於議員可全權決定如

何分配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以支付

職員開支和其他辦事處的開支，故不適宜

硬性規定必須把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

中 70%的款額用作支付職員開支，以及用
不同的調整機制按年調整此部分款額。  

(c) 新增一筆實報實銷的額外津貼 (每年
204,000元)，讓議員聘請外間機構或人
士進行研究工作。此外，亦應為議員提

供彈性，讓其聘請所屬政黨進行研究。 

否  考慮到在現行機制下，研究開支已可在辦

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下申請發還，而且

秘書處一直為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提供

研究服務，因此獨立委員會不支持有關建

議。鑒於涉及實質或潛在的利益衝突，獨

立委員會不支持讓立法會議員聘請其所屬

政黨進行研究的建議。  
 

(d) 為提高彈性，應將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
款額與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支償還

款額合併為一，合併後的總金額應由每

屆任期 250,000 元增至 482,500 元，讓
議員可按其需要營運兩間地區辦事處。 

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與資訊科技及

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額並無增加，但該兩

項津貼由第五屆立法會起合併為開設辦

事處及資訊科技開支償還款額。  

考慮到這兩項津貼在第三屆立法會和第四

屆立法會的使用率，獨立委員會不支持增

加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與資訊科技及

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額水平的建議。  

(e) 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水平應予調整，以
切合議員的實際需要，而有關調整應在

現屆任期內生效。  

否  獨立委員會認為，為保持立法會薪津制度

的完整性，以及避免出現任何實質或潛在

的利益衝突，增加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

額的建議應由第五屆立法會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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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立法會 (2012 至 2016 年 ) 
(a) 應繼續與政府當局跟進由第四屆立法
會轉至第五屆立法會處理的 9 項尚待
落實的建議。這些建議包括：  
 
(i) 最少應有 1 名職級相等於一級行

政主任的議員助理，負責在中央辦

事處統籌核心支援服務。該名議員

助理應由 2 名屬助理文書主任職
級的職員協助。  
 

由第六屆立法會開始，每年的辦事處營運

開支償還款額增加 7%。  
 

 

獨立委員會重申其意見，認為不應將議

員助理的薪金與公務員薪酬掛鈎，原因

是兩者的工作性質有別，而且公務員的

薪酬機制性質獨特。獨立委員會在釐定

提供予議員的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

的合適水平時，採用了小組委員會建議

的職員人手編制 (即 7 名全職職員 )，但以
私營機構僱員的薪金作為參考。  

 

(ii) 兩間地區辦事處應各有 2 名職
員，分別定於二級行政主任職級及

助理文書主任職級。  
 

 (iii) 擬議職員人手編制的撥款額應以
公務員相若職級的首 4 個薪級點
的平均數計算。  
 

 (iv) 應在 2至 3年後進一步檢討辦事處
營運開支償還款額中的薪酬撥

款，以評估有關建議對挽留優秀職

員的成效。  
 

 (v) 應向議員的全職職員提供約滿酬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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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中的薪
酬部分 (佔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
額的 70%)應每年按公務員薪酬調
整幅度予以調整。  

否  獨立委員會認為，訂明議員聘請的職員人

數，或其職員的工資下限、薪級表和酬金

水平，已超越獨立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因

此，並不適宜將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

的若干百分比定為薪酬部分，以及讓該部

分跟隨公務員薪酬每年調整的幅度作出調

整。  
 

 (vii) 應另行提供一項新設的實報實銷
津貼，讓議員聘請外間人士或機構

(包括有關議員所附屬的政黨 )進
行研究工作。  

否  獨立委員會認為，長遠而言，更合適和更

具成本效益的做法是加強秘書處的研究能

力，以便為議員提供更佳的研究支援。  
 

 (viii) 開設辦事處及資訊科技開支償還
款額的金額應由每屆任期 250,000
元增至 482,500 元，讓議員可按其
需要營運兩間地區辦事處。  

由第六屆立法會開始，開設辦事處及資訊

科技開支償還款額增加 50%至 375,000元
(在上屆任期內已申領開設辦事處開支的
議員，則為 262,500 元。 ) 

考慮到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和資訊科

技及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額分別自 1993年
及 1999 年推出以來，金額一直沒有調整，
同時為鼓勵議員利用資訊科技提供更有效

率的服務予其選民，獨立委員會建議把開

設辦事處及資訊科技開支償還款額提高

50%，並由第六屆立法會開始實施。  
 

 (ix) 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水平應予調
整，以切合議員的實際需要，而有

關調整應在同一屆任期內生效。  

否  為避免在隨後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中，令現

任立法會議員較其他有意參選的人士享有

任何潛在或觀感上的不公平優勢，因此，

除非有特別充分的理據，否則不應在當屆

立法會任期內落實任何提高議員薪津安排

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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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應容許議員靈活運用結束辦事處開支
償還款額，以支付須於立法會任期中發

放的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或向議員另

行提供撥款，供議員履行《僱傭條例》

(第 57 章 )規定的這類責任。  
 

否  獨立委員會認為不適宜擴大結束辦事處開

支償還款額的範圍，以供申領並非由於結

束辦事處而引致的開支。鑒於議員於立法

會任期中在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下實

際申領的長期服務金和遣散費，只佔每年

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小部分，獨立

委員會認為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應足

以應付該等開支。  
 

 
 
 
 
 
立法會秘書處  
申訴及資源管理部  
2017 年 12 月  
 


